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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电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

（电力工业部 1997 年 4 月 22 日发布 电水农[1997]220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水电建设工程质量管理，规范项目法人，监

理、设计、施工（含安装）等建设各方的行为，明确各方职责，

保证工程质量，依据国家有关法规，结合水电基本建设的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电力工业部管理的全国大中型水电基

本建设工程，其它水电工程可参考照执行。 

第三条 水电工程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质量管理的法律，

法规和政策，并应在有关文件、合同中予以具体体现。 

第四条 各方均应按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履行自已的义务。

合同中有关质量约定不明确，按照合同条款内容不能确定,当事人

又不能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,按国家质量标准履行，没有国家质量

标准的， 桉同行公议标准履行。 

第五条 水电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（下称质监总站）具体

负责水电建设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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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建设各方职责 

第六条 可行性研究及以前阶段的勘测、规划设计等前期工

作中的工程质量由设计单位负责，设计审查单位负审查责任。 

第七条 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的工程质量由项目法人负总责。

监理、设计、施工、材料和设备的采购、制造等单位按照合同及

有关规定对所承担的工作质量负责。项目法人组建的建设单位在

质量工作方面的职责，由项目法人予以明确。 

第八条 项目法人应认真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１、建立健全有效的工程质量保证体系； 

２、进行资格审查，选择有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理、设计、施

工、材料和设备的采购、制造等单位； 

３、在招标文件及合同文件中，明确工程、材料、设备等的

质量标准以及合同双方的质量责任； 

４、组织或委托专门机构负责设备监造、出厂验收和设备运

输监督； 

５、按本办法及有关规定组织或参加工程安全鉴定、工程质

量检查、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和处理、工程验收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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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、负责向质监总站报告工程质量工作； 

７、组织好资金供应，保证合同规定的工程款到位，不得因

资金短缺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和影响工程安全。 

第九条 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中的设计与施工质量负监督与

控制责任，对其验收合格项目的施工质量负直接责任。监理单位

应认真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１、审批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、施工技术措施、施工详

图； 

２、签发设计单位的施工设计文件（包括施工详图）； 

３、组织设计交底； 

４、按规定负责进行施工质量监督与控制； 

５、协助项目法人进行施工单位资格审查； 

６、按本办法及有关规定组织或参加工程安全鉴定、工程质

量检查、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和处理、工程验收工作。 

第十条 设计单位对设计质量负责。设计单位应认真履行以

下职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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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，按规定履行设计文件的校审和

核签制度，确保设计成果的正确性。 

２、协助项目法人按国家批准的设计任务书中的质量标准确

定合同条款和枝术规范中的质量要求。 

３、按合同和年度供图计划，保证供图的进度和质量； 

４、按有关的规程规范和设计合同要求，开展施工地质预报

和地质资料编录工作，根据现场施工试验或开挖揭露的地质条件，

做好现场跟踪设计； 

５、收集施工反馈信息，检查现场地质、施工成果是否符合

设计假定,设计要求，对存在的问题向项目法人或监理单位反映意

见和提供技术支持； 

６、进行设计交底； 

７、按本办法及有关规定参加工程安全鉴定、工程质量检查、

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和处理,工程验收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对所承包项目的施工质量负责，在监理

单位验收前对施工质量负全部责任，在监理单位验收后，对其隐

瞒或虚假部分直接责任。施工单位应发行以下职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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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建立健全质量体系，建立健全权责相称的质量检测、质

量管理机构； 

２、在施工组织设计中，制定保证质量技术措施； 

３、组织本单位职工（包括临时合同工）的技术培训，提高

职工的质量意识和保证施工质量的能力； 

４、对本单位的分包单位及使用的临时合同工进行管理和监

督，并对其承担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； 

５、按本办法及有关规定参加工程安全鉴定、工程质量检查、

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和处理、工程验收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工程主要材料、设备，应由合同规定的采购单位

负责招标采购，选定材料、设备的供货厂家，并负责材料、设备

的检验、监造工作对其质量负责；其他单位不干预采购单位按规

定进行自主采购的权利而指定供货厂家或产品。 

第十三条 建设各方都应使现场技术力量、质量保证体系符

合保证工程质量的要求。 

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、监理,设计、施工单位的行

政正职，对本单位的质量工作负领导责任。各单位在工程项目现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79


